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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0 16 年僱傭(修訂)條例草案〉法案委員會

6 月 7 日 的會纖

謝謝你 2016 年 6 月 2 日的來信。就李卓人議員擬對

( 2 016 年僱傭(修訂)條例草案) ( í 條例草案 J )提出的 5 組

委員會階段修正案 ( í 修正案 J ) ， 政府的回應如下 。

第一組修正案 (修訂第 4 條)

2 . 這組修正案建議 : 如僱主已聘用另一人永久替代被解

僱的僱員 ， 法院或勞資審裁處( í 勞審處 J )在裁定僱主將僱

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是否合理地切實可行時 ， 不得考慮、此

一事實，除非(i)僱主證明不聘用另一人作永久替代並不切實
可行 ， 或 (i i)在一段合理時間 (其間僱主沒有從僱員知悉其有

意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 )後， 不聘用另一人作永久替代不再合

理。

3 由於通常不會事先得知僱員何時會從法院或勞審處獲

得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 ， 在被解僱的僱員離職後 ， 僱主一般

會儘恢聘請替代僱員填補空缺 ， 尤其是香港大部分的僱主為

中小型企業 (佔全港企業達 98%) ，而他們可謂配員工以吸納

被解僱的僱員的工作量的能力有限。此外 ， 需要注意的是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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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 《 僱傭條例 } (法例第 57 章 ) ，僱員可於被解僱後 9 個月

內向勞審處提出補救申索 。 換盲之 ，僱員可於被解僱後 9 個

月內的任何一天提出他/她有意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。故此 ，

要求僱主在解僱僱員一段時間(而其間未有得聞該{雇員有意

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)後，才可聘請替代員工，會引致困難。

此外，修正案會導致僱主在法院或勞審處作出復職或再次聘
用命令後解僱有關的替代{雇員，並不可取 。

4. 我們想指出，條例草案擬議的第 32N(3C)條已閻明法
院或勞審處在裁定僱主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是否合理

地切實可行時所須考慮的相關因素。 僱主已聘請替代僱員這

一事實 ， 會否令僱主將{雇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變得不合理

地切實可行，應由法院或勞審處按個別個案的案情裁定(例

如:可否將替代僱員調配至其他職位;作出再次聘用命令而

非復職命令 ，使被解僱的僱員可在同一公司擔任其他職位，

是否更為合適等) 。因此，就法院或勞審處於裁定僱主將僱員

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是否合理地切實可行時所須考慮的情

況，我們認為不過宜進一步作出限制。

第二組修正案(修訂第 5 ~條 )

5. 這組修正案建議修訂額外款項的款額 。 根據條例草

案 ，如僱主沒有按照法院或勞審處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個

案作出的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，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{雇

員 ，僱主須向僱員支付額外款項。有關的修正案建議對條例

草案擬議第 32NA(1 )(b)條作出數項修訂，包括 (i)刪 去 “ 較

小"而代以“較 大 " ; (i i) 刪 去 “ $50 ，000 "而代以

“ $100 ,000" ; 及 (i i i) 刪 去 “ 3 倍 " 而代以 “ 6 倍 " 。這些

修訂的效果，是當支付額外款項的情況出現時，僱主須支付

予僱員最少 100 ，000 元或有關僱員月 薪的 6 倍，以數 目較大

者為準。 根據該修正案 ，條例草案所建議的額外款項的

50 ， 000 元上限將被取消。

6. 隨著該修正案建議將額外款項的最低款額訂為

100 ， 0 00 元 ，假若僱主沒有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 ， 僱主

須向僱員支付的額外款項可能不成比例(舉例來說 :一名 月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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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， 000 元的兼職僱員，他獲得的額外款項將相當於其 25 個月

的薪金 ) 。 另一方面，隨著增加額外款項的款額至僱員月薪的

6 倍，並取消款額的上限，月薪高的僱員獲得的額外款項可

能會相當大(例如一名月薪 5 0 ， 000 元的{雇員，會獲得的額外

款項為 3 00 ， 000 元 ) 。 必須注意的是， ~僱傭條例》己規定 ，
法院或勞審處可判給僱員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，作為不合理

及不合法解僱的補償。額外款項是在僱主沒有按照命令將僱

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時 ， 除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以外僱主

有責任支付予僱員的款項 。

7 . 在法案委員會過去的討論中，我們注意到亦有議員認

為應為額外款項設上限。鑑於額外款項是終止僱傭金及補償

金以外的款項，而補償金的款額可高達 1 5 0 ， 000 元 ， 有委員

對僱主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承擔額外款項的能力，表示關注 。

8 政府的建議，是將額外款項的款額定為有關僱員月薪

的 3 倍或 5 0 ， 000 元，以較小者為準 。 正如我們在 2016 年 5

月 6 日的回覆(立法會 CB(2) 143 911 5- 16(0 1)號文件)中指出 ，
額外款項的款額是勞工顧問委員會 ( r 勞顧會 J )以及他們所

代表的主要商會和工會，經詳細討論後達成的共識。儘管勞

顧會在 2016 年 5 月的會議上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各項建

議作出了詳盡的討論後 ，認為可提高額外款項的上限，但勞

顧會委員表示需要時間再行諮詢各自的團體，才能就提高額

外款項的上限在勞顧會進一步作出討論。當勞顧會就此達成

新的共識時， 勞工處會通知法案委員會。因應、這新建議的修

正案 ， 勞工處須將這事項提交勞顧會再作討論。

第三組修正察(修訂第 4 、 8 、 14 及 18 條)

9. 這組修正案建議除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外，法

院或勞審處亦可就不合理解僱的個案，無須取得僱主的同意

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。 根據現行《僱傭條例~ ，無
論不合理解僱的個案或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，法院或

勞審處均須取得僱主及僱員雙方的同意 ， 才可作出復職或再

次聘用的命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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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不合理解僱是指 《 僱傭條例 》 第 32A(I)(a)條所指的解

僱情況，即僱主因意圖終絕或減少僱員根據該條例有權享有

或將有權享有的任何權利、利益或保障而解僱僱員。 除非僱

主能證明是基於該條例訂明的正當理由(包括僱員的行為、

{雇員執行工作的能力/資格、裁員或其他真正的業務運作需

要、須道從法例規定或其他實質理由)解僱僱員 ， 否則僱員

須視為是因為僱主的上述意圖而遭解僱 。 至於不合理及不合

法解僱的個案 ， 則所涉僱員既並非基於上述的正當理由遭僱

主解僱，而解僱該僱員亦是違反勞工法例的(包括僱主在僱

員懷孕或放取產假期間、放取有薪病假期間、因工受傷後及

在決定/協議及/或清付 《 僱員補償，條例 } (第 282 章 )下的補

償前、基於僱員行使職工會權利或作證以協助執行有關的勞

工法例等原因而解僱僱員)

1 1 . 條例草案旨在賦權法院或勞審處只可就不合理及不合

法解僱的個案 ，無須取得{雇主的同意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

的命令。有關僱主不但並非基於正當理由而解僱僱員 ， 且解

僱該僱員是違反勞工法例的 。 為加強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

的僱員的保障，條例草案建議法院或勞審處有權無須取得有

關僱主的同意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 。

12 .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並不涵蓋不合理解僱的個案 。 在

不合理解僱的個案中 ， 僱主並沒有違反勞工法例 。 建議的修

正案似乎超山條例草案的範圈，我們正就此徵詢法律意見 。

第四組修正案(加入新增的 3A 及 6A 條，及修訂第 5 及 12

盤i

13. 這組修正案建議 : 在不合理解僱的情況下，僱員亦可

獲得《僱傭條例 〉 第 32P 條指明的補償金 。 根據現行 《僱傭

條例) ，該補償金只適用於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 。

14. 在不合理解僱的個案中，法院或勞審處除了可在僱主

及僱員雙方同意下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命令外，亦可判給

(雇員終止僱傭金 。 終止僱傭金指僱員根據 《 僱傭條例 》 可享

有但在遭解僱時未獲支付的法定權益，或假若{雇員繼續受僱

以達到享有有關權益的最短服務年資，則在道解僱時可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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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預期有權享有的法定權益，以及根據僱傭合約應付予僱員

的其他款項。

15. 根據 《僱傭條例 ~ ，只有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，

才可判給《僱傭條例》第 32P 條指明的補償金，不合理解僱

的個案是不可判給該補償金的。如法院或勞審處認為公正和

恰當 ， 可判給道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最高 1 5 0 ， 000 元

的補償金。在裁定是否判給補償金以及補償金的款額時，法

院或勞審處須考慮、有關申索的情況，包括{雇主和僱員的情

況、僱員的受僱期 、 解僱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生、僱員因為被

解僱而蒙受的損失、僱員可另覓新工作的機會、僱員遭解僱

是否亦可歸因於本身的過失 ， 以及僱員因為被解僱而有權獲

得的任何款項。

16.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並不涵蓋不合理解僱的個案，亦

無意擴大第 32P 條指明的補償金的涵蓋範圈。建議的修正案

似乎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圈 ，我們正就此徵詢法律意見。

第五組修正案(修訂第 3 、 4 、 7 、 8 、 9 、 1 0 、 11 、 12 、 14 及

18 條，及加入新增的第 5A 條)

17. 這組修正案旨在讓僱員在僱主沒有按照復職或再次聘

用命令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時，可選擇不接受僱主付

給終止僱傭金、補償金和額外款項 ， 並可向法院或勞審處申

請針對僱主的遵從命令。如僱主不遵守遵從命令，僱員可向

法院申請，除了命令僱主須支付上述三筆款項外，並對僱主

作出制裁，包括 (i )最高罰款 35 0 ， 000 元 (僱員或可獲支付全部

或部分罰款) ; ( ii) 最高監禁 3 年 ; 及/或 ( i i i )扣押僱主的財
產。

18. 根據條例草案 ，法院或勞審處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

的個案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時，須在命令中訂明 ， 如僱

主沒有按照命令讓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，則僱主須向僱

員支付三筆款項 ，即 : (i)假若法院或勞審處不曾作出復職或

再次聘用命令的話，本來會根據第 320 條判給的終止僱傭金

的款額; ( i i ) 假若法院或勞審處不曾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
令的話，本來會根據第 32P 條判給的補償金的款額 ; 以及 (i i i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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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款項 。 該三筆款項須在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時一併

在命令中訂明 。 這安排使僱員在僱主不遵從復 I織或再次聘用

命令時，隨即有權獲支付該三筆款項，兔卻僱員須向法院或

勞審處再次提出申請，就其是否有權獲支付該三筆款項作出

裁決 。 如僱主按照命令支付該三筆款項予僱員 ， 則(雇員無權

強制執行該命令的其他條款 。

19. 勞顧會已有共識，讓僱員可以快捷簡便的方式獲僱主

支付上述三筆款項，以及在支付該三筆款項後，解除(雇主將

(雇 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的責任 (而非以罰款或監榮的方式

懲罰僱主) 。 這安排在僱主及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，

是務實的做法 。 勞顧會在其 201 6 年 5 月舉行的會議上再次深

人討論有關事宜，並維持原本的共識，認為不應將不履行復

職或再次聘用命令定為刑事罪行 。

20. 鑑於以上所述 ， 我們反對李卓人議員建議的所有五組
修正案。然而，我們會按照一貫做法 ， 將有關事宜提交勞顧
會討論 。

2016 年 6 月 1 4 日

副本送律政司




